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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300439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美康生物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25-032 

美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

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特别提示：  

1、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、变更、否决提案的情况； 

2、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； 

3、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； 

4、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议案均为普通决议事项，需经出席股东大会股东（包

括股东代理人）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； 

5、中小投资者是指除上市公司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

计持有公司5%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。 

一、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 

1、召集人：美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第五届董事

会  

2、召开方式：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 

3、召开时间：  

现场会议时间为：2025年5月23日（星期五）下午14:00 

网络投票时间为：2025年5月23日，其中： 

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（以下简称“深交所”）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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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2025年5月23日交易时间，即上午9:15—9：25、9：30—11:30，下午13：00-15：

00；通过深交所互联网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5月23日上午9：15至下午15：00

期间的任意时间。 

4、股权登记日：2025年5月16日（星期五） 

5、现场会议召开地点：宁波市鄞州区金达南路1228号2号楼一楼大会议室。 

6、现场会议主持人：董事长邹炳德先生 

7、出席会议情况：  

（1）出席会议股东总体情况  

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63人，代表股份185,990,979

股，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48.4415％。无股东委托独立董事投票情况。 

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： 

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56人，代表股份23,503,751股，占上市公

司总股份的6.1216％。其中：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1人，代表股份20,000股，

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.0052％。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55人，代表股份

23,483,751股，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6.1164％。 

（2）现场会议股东出席情况  

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8人，代表股份162,507,228股，占上市

公司总股份的42.3251％。 

（3）网络投票情况  

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55人，代表股份23,483,751股，占上

市公司总股份的6.1164％。 

（4）公司董事、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出席情况 

公司所有董事（含独立董事）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席

或列席了本次会议。会议的召开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（以下简称“《公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美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3 /7 

司法》”）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》《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》（以

下简称“《股东会规则》”）和《美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（以下简称

“《公司章程》”）等有关规定。  

二、议案审议情况  

经与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审议，以现场记名投票方式和网络投票方式，审议

通过了以下提案：  

1、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》 

该议案总表决结果为：同意184,930,902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

股份总数的99.4300％；反对963,777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

的0.5182％；弃权96,300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），占出席本次股东

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.0518％。 

中小股东表决情况：同意22,443,674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

决权股份总数的95.4898％；反对963,777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

决权股份总数的4.1005％；弃权96,300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），占

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.4097％。 

表决结果：经审议，表决通过《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》。 

2、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》 

该议案总表决结果为：同意184,936,802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

股份总数的99.4332％；反对992,877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

的0.5338％；弃权61,300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,000股），占出席本次

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.0330％。 

中小股东表决情况：同意22,449,574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

决权股份总数的95.5149％；反对992,877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

决权股份总数的4.2243％；弃权61,300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,000股），

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.2608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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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决结果：经审议，表决通过《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》。 

3、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公司<2024年年度报告>及其摘要的议案》 

该议案总表决结果为：同意184,890,702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

股份总数的99.4084％；反对956,977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

的0.5145％；弃权143,300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7,000股），占出席本

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.0770％。 

中小股东表决情况：同意22,403,474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

决权股份总数的95.3187％；反对956,977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

决权股份总数的4.0716％；弃权143,300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7,000股），

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.6097％。 

表决结果：经审议，表决通过《关于公司<2024年年度报告>及其摘要的议案》。 

4、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》 

该议案总表决结果为：同意184,896,802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

股份总数的99.4117％；反对946,377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

的0.5088％；弃权147,800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7,000股），占出席本

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.0795％。 

中小股东表决情况：同意22,409,574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

决权股份总数的95.3447％；反对946,377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

决权股份总数的4.0265％；弃权147,800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7,000股），

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.6288％。 

表决结果：经审议，表决通过《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》。 

5、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》 

该议案总表决结果为：同意184,751,702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

股份总数的99.3337％；反对1,137,977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

数的0.6118％；弃权101,300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7,000股），占出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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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.0545％。 

中小股东表决情况：同意22,264,474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

决权股份总数的94.7273％；反对1,137,977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

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.8417％；弃权101,300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7,000

股）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.4310％。 

表决结果：经审议，表决通过《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》。 

6、审议通过了《关于2025年度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》 

该议案总表决结果为：同意183,677,202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

股份总数的98.7560％；反对2,212,477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

数的1.1896％；弃权101,300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7,000股），占出席

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.0545％。 

中小股东表决情况：同意21,189,974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

决权股份总数的90.1557％；反对2,212,477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

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.4133％；弃权101,300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7,000

股）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.4310％。 

表决结果：经审议，表决通过《关于2025年度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

计的议案》。 

7、审议通过了《关于2025年度公司董事、监事薪酬（津贴）与考核方案的

议案》 

该议案总表决结果为：同意22,210,758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

份总数的90.4847％；反对2,275,277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

的9.2693％；弃权60,400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7,000股），占出席本次

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.2461％。 

中小股东表决情况：同意21,168,074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

决权股份总数的90.0625％；反对2,275,277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

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.6805％；弃权60,400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7,0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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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）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.2570％。 

表决结果：经审议，表决通过《关于2025年度公司董事、监事薪酬（津贴）

与考核方案的议案》。 

8、审议通过了《关于续聘2025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》 

该议案总表决结果为：同意184,829,702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

股份总数的99.3756％；反对972,477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

的0.5229％；弃权188,800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7,000股），占出席本

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.1015％。 

中小股东表决情况：同意22,342,474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

决权股份总数的95.0592％；反对972,477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

决权股份总数的4.1375％；弃权188,800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7,000股），

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.8033％。 

表决结果：经审议，表决通过《关于续聘2025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》。 

三、律师出具法律意见  

北京国枫（杭州）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进行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认为，

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、召开程序符合法律、行政法规、规章、规范性文件、《股

东会规则》及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

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。 

四、备查文件  

1、美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；  

2、北京国枫（杭州）律师事务所出具的《北京国枫（杭州）律师事务所关

于美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》。 

 

特此公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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美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25 年 5月 24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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